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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水利企业协会、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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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企业能力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灌溉企业能力评价的基本要素，包括评价原则、评价项目、评价方法、评价结论。 

本标准适用于评价灌溉企业的综合能力，其结果可作为灌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的参考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19011  质量和（或）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GB/T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评价 

对事物在性质、数量、优劣、方向、结果等方面做出的判断。 

3.2  评价指标 

对事物在性质、数量、优劣、方向、结果等方面设置具体评价标准。 

3.3  灌溉企业 

从事农业、环保、园林等灌溉设备制造或灌溉工程施工等活动的企业，分为制造类和工程类。 

3.4  等级  

对功能用途相同的客体按不同要求所做的分类或分级。 

4 评价原则 

4.1  公正性 

   评价应公平、公正，依据 GB/T19011 中第 4章的要求。 

4.2  保持和改进 

灌溉企业能力评价应是持续的，初次评价满一年后可申请升级评价，每三年重新评价一次，以达到保

持和改进的目的。 

5 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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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条件 

5.1.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5.1.2  具有 2年及以上的灌溉设备制造或灌溉工程业绩。 

5.1.3  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近 3年没有经营异常或不良信用记录。 

5.1.4  具备承担相应业务的经济实力。 

5.2  管理水平 

5.2.1  负责人具有 3年及以上灌溉企业工作经历。 

5.2.2  建立了基本的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地实施质量、成本的控制。 

5.3  技术水平 

5.3.1  技术负责人具有3年以上灌溉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注册建造师专业

资格。 

5.3.2  具有本行业主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包括农业、水利水电、机械、化工、自动化、电气、工程管理等

相关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骨干 10 名，其中至少 2名中级及以上职称技术人员。 

5.3.3  拥有主专业或相关专业的知识产权。 

5.4 制造能力  

5.4.1  具备制造所需的人力资源。 

5.4.2  具备制造所需的生产制造场所。 

5.4.3  具备制造所需的设备及基础设施。 

5.4.4  具备产品质量控制的能力。 

5.4.5  灌溉设备产值达到一定规模。 

5.5 工程施工能力 

5.5.1  具备灌溉工程施工所需的相应的人力资源。 

5.5.2  具备灌溉工程施工所需的相应的机械设备。 

5.5.3  具备工程质量控制的能力。 

5.5.4  具有一定规模的工程施工业绩。 

6 评价方法 

6.1  评价组织 

6.1.1  依据本标准开展能力评价时，由发布单位组织实施。 

6.1.2  评价流程为受理、审查、公示、公告。 

6.1.3  评价实施者接到评价任务后按 6.1.2 的流程实施评价，公示期内根据反馈信息可安排对有异议企业

进行现场抽查核实。对不能具备基本条件的企业下发不予受理回执。 

6.2 分值构成  

6.2.1  对评价项目采用评分的方式进行，满分 100 分，具体为基本条件 20分，管理水平 20分，技术水平 

30 分，制造能力或工程施工能力 30分（企业根据自身实际选择申报，亦可同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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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本标准给出评分的基本要求，见附表 1，在实际评价中执行“评价细则”的规定。 

6.2.3  单项条款不具备任何条件者，本条款不得分。  

6.3 细则 

评分标准见附表 2。 

6.4  计算方式 

根据评价细则，将各项评价分值进行累加，最终得分即为灌溉企业的评价得分。 

7  评价结论 

7.1 级别 

灌溉企业能力评价结论按级划分，共分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 

7.2 结论 

评分结果为灌溉企业能力综合水平。 

综合评分 65 分为基本要求，低于 65 分只给予评价结果；高于 65 分给予相应评价结论。 

一级：评价得分大于等于 90 分； 

二级：评价得分小于 90分、大于等于 80分； 

三级：评价得分小于 80、大于等于 6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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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灌溉企业能力评价指标评分分解表 

 

 

 

 

 

 

 

 

 

 

 

 

 

 

 

 

 

 

 

 

 

 

 

 

 

 

 

 

 

 

 

 

 

 

 

 

 

 

 

 

 

评价项目 总项分值 对应条款 单项分值 

基本条件（5.1） 20 

5.1.1 2 

5.1.2 4 

5.1.3 5 

5.1.4 9 

管理水平（5.2） 20 
5.2.1 4 

5.2.2 16 

技术水平（5.3） 30 

5.3.1 6 

5.3.2 8 

5.3.3 16 

制造能力（5.4） 

30 

5.4.1 6 

5.4.2 5 

5.4.3 5 

5.4.4 6 

5.4.5 8 

工程能力（5.5） 

5.5.1 7 

5.5.2 7 

5.5.3 6 

5.5.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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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灌溉企业能力评分细则 

评价项

目 

评价 

条款 
评 价 指 标 

分

值 

基本条

件（20） 

5.1.1 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 

5.1.2 

制造企业从事灌溉设备制造 2以上 5 年以下（含 5 年）得 2分，灌溉工程企业从事灌溉工程施

工 2 以上 5 年以下（含 5 年）得 2 分；制造企业从事灌溉设备制造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含 10

年）得 3 分，灌溉工程企业从事灌溉工程施工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韩 10 年），有较强的项目

管理能力，并具备 2 人以上 5人（含 5 人）以下具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人员得 3 分；制造企业从事灌溉设备制造 10 年以上得 4 分，灌溉工程企业从事灌溉工程施工 10

年以上，有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并具备 5 人以上具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人员得 4 分。 

4 

5.1.3 

企业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近 3 年没有经营异常或不良信用记录得 2 分，存在不良记录不得分。 2 

获得市级荣誉 1 项得 0.5 分，获得省部级荣誉 1 项得 1 分，国家级荣誉 1 项得 1.5 分。荣誉项

最高累计得分不超过 3 分。 
3 

5.1.4 

企业资产总额在 300 万元-1500 万元（不含 1500 万元）得 1分；1500 万元-10000 万元（不含

10000 万元）得 2 分；10000 万元以上得 3 分（以上数据以具有法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报告为准）。 

3 

企业近 3 年上缴税金年均在 100 万元以下得 0.5 分；100 万元-800 万元（不含 800 万元）得 1

分；800 万元-1500 万元（不含 1500 万元）得 1.5 分；1500 万元-3000 万元（不含 2500 万元）

得 2 分；2500 万元-4000 万元（不含 4000 万元）得 2.5 分；4000 万元以上得 3 分（以上数据以

具有法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为准）。 

3 

企业近 3 年营业收入累计在 3000 万元以下得 0.5 分；3000 万元-6000 万元（不含 6000 万元）

得 1 分；6000 万元-15000 万元（不含 15000 万元）得 1.5 分；15000 万元-30000 万元（不含 30000

万元）得 2 分；30000 万元以上得 3 分（以上数据以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为准）。 

3 

管理水

平（20） 

5.2.1 
企业主要负责人具有 3 年以上 5 年（不含 5 年）以下灌溉企业工作经历得 2 分；具有 5 年以上 8

年（不含 8 年）以下灌溉企业工作经历得 3 分；具有 8 年以上灌溉企业工作经历得 4 分。 
4 

5.2.2 

企业建立了以专业化管理为基础的管理制度，管理体系完善，能够有效的实施质量、过程、成

本三控制，依据完善程度得 8-12 分。 
12 

通过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节水/节能产品认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十环

认证）等，并能有效保持。拥有有效的证书每项 1 分,最高累计得分不超过 4 分。 
4 

技术水

平（30） 

5.3.1 

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 3 年以上 5 年（不含 5 年）以下灌溉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灌溉相关专业中

级技术职称或二级注册建造师专业资格得 3 分；具有 5 年以上 10 年（不含 10 年）以下灌溉企

业工作经历并具有灌溉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或二级注册建造师专业资格得 4 分；具有 10 年以

上 15 年（不含 15 年）以下灌溉企业工作经历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一级注册建造师专业资格

得 5 分；具有 15 年以上灌溉企业工作经历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一级注册建造师专业资格得 6

分。 

6 

5.3.2 

企业配备的技术人员包括农田水利、灌溉排水或水利水电、机械、自动化、电气、工程管理等

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合计少于 10 人得 3 分，10-15 名（其中至少包括 2名及

以上中级职称技术人员）得 4分；16-25 名（其中至少包括 4 名及以上中级职称技术人员）得 5

分；26-35 名（其中至少包括 6名及以上中级职称或 2 名及以上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得 6 分；36-50

名（其中至少包括 10 名及以上中级职称或 3 名以上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以上得 7 分；51 名（其

中至少包括 20 名及以上中级职称或 5 名以上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以上得 8 分。 

8 

5.3.3 

企业重视创新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拥有水利灌溉专业或相关专业的知识产权，基础分为 4 分，

知识产权拥有量 1-10 项增加 1分；11-40 项增加 2 分；41-60 项增加 3 分；61-80 项增加 4 分 ,81

项以上增加 5 分。 

9 

企业的专利发明或技术成果奖励基础分为 3 分，获得市级科技一等奖奖励增加 1 分/项，其余奖

励增加 0.5 分/项；获得省部级科技一等奖奖励增加 1.5 分/项，其余奖励增加 1 分/项；获得国

家级科技一等奖奖励增加 2 分/项，其余奖励增加 1.5 分/项；本项最高累计得分不超过 7 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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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能

力（30） 

5.4.1 
企业配备的人力资源与灌溉设备的制造能力相匹配，人员固定，人员技能基本能够满足灌溉设

备制造和销售的需要，依据满足程度得 4-6 分。 
6 

5.4.2 
企业有固定的制造场所，且场所与制造能力匹配，生产厂房面积满足制造需要，依据满足程度

得 3-5 分。 
5 

5.4.3 
企业具备制造所需的设备及配套的基础设施，所选用设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得违反国家相

关禁令，依据实际得 3-5 分。 
5 

5.4.4 
企业配置灌溉产品质量控制所需的检测设备仪器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建立了质量管理制度，配

置相应人员，满足灌溉设备质量控制的需要，依据满足程度得 4-6 分。 
6 

5.4.5 

灌溉设备年产值低于 1500 万元得 2 分；年产值在 1500 万元-3000（不含 3000 万元）万元得 3

分；3000 万元-6000（不含 6000 万元）万元得 4 分，6000 万元-10000（不含 10000 万元）万元

得 5 分；10000 万元-15000（不含 15000 万元）万元得 6 分，15000 万元-25000 万元（不含 25000

万元）得 7 分；25000 万元以上得 8 分。 

8 

工程能

力 

（30） 

5.5.1 
企业配备的人力资源能够满足相应的灌溉工程施工需要，施工队伍稳定，各层次人员配置合理

充分，依据满足程度得分 5-7 分。 
7 

5.5.2 企业具备灌溉工程施工所需的机械设备，能够满足正常施工的要求，依据满足程度得 5-7 分。 7 

5.5.3 
企业配置灌溉工程施工质量控制所需的检测仪器及配套设施，建立了质量管理制度，配置相应

人员，满足灌溉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的需要，依据满足程度得 4-6 分。 
6 

5.5.4 

企业近 3 年累计完成工程合同金额在 3000 万元及以下得 6 分；合同金额在 3000 万元-6000 万元

（不含 6000 万元）得 7 分；合同金额在 6000 万元-15000 万元（不含 15000 万元）得 8 分；合

同金额在 15000 万元-25000 万元（不含 2500 万元）得 9 分；合同金额在 25000 万元以上得 10

分。 

完成的业绩工程应已建成运行，工程质量合格，通过竣工验收，运行状况良好。 

10 

 


